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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

「防止及處理性騷擾投訴」政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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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校方會竭盡所能消除及防止性騷擾事件的發生，對任何有關或懷疑性騷擾的個案，校方

必定會徹查及跟進，若查明屬實，定必作紀律處分，以確保校內沒有性騷擾的情況出現。 

 

2.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 

2.1 性別歧視條例 第一部份，第二章(五) : 

一個人是性騷擾者，如果： 

他/ 她作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好處的要求。或 

他/ 她作出其他不受歡迎的涉及性的行徑，而這些行徑是一個合理的人應會預期該位

受注視的人士會感到受冒犯，侮辱或威嚇的。 

3. 性騷擾的行為定義及例子 

3.1 身體的接觸 

3.1.1 不必要/不恰當的接觸或撫摸他人的身體，故意擦撞，強行搭肩膀或手臂，故意緊

貼他人等。 

3.2 言語的滋擾: 

3.2.1 不必要/不恰當的故意談論有關性的話題，詢問個人的性生活，對別人的衣著、

外表及身材給予有關性方面的評語，故意講述色情笑話、故事等。 

3.3 行為的滋擾: 

3.3.1 故意吹口哨或發出接吻的聲調，身體或手的動作具有性的暗示，用曖昧的眼光打

量他人，展示與性有關的物件，如色情書刊 、海報等。 

3.4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 

3.4.1 雖然每一次都被拒絕，但仍然不斷嘗試約會對方。 

3.4.2 性方面的提議，或是給予對方壓力來達到性要求。 

3.4.3 暗示或公開威脅對方發生性行為 

3.4.4 持續的電話或信件，要求涉及私人或性的關係 

3.5 性侵犯或強迫性行為 

 

4. 若被性騷擾可採用下列處理程序: 

4.1 即時表明立場，告訴騷擾者他/她的行為是不受歡迎的及必須停止。 

4.2 記錄性騷擾的日期、時間、地點、証人及性質(騷擾者所說的話和做過的行為)，及

你的反應。 

4.3 告訴你信任的人。 

4.4 尋找一個支持者或輔導員，因為他/她能夠給予你情緒上的支持，及提供機構中非

正式或正式投訴程序的資料。 

4.5 寫信或字條給騷擾者表明立場，告訴騷擾者他/ 她的行為是不受歡迎的及必須停

止。 

4.6 作正式投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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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.1  校內： 

4.6.1.1  若投訴學生、老師或職員，可書面或親身向校長投訴。 

4.6.1.2  若投訴校長，可書面或親身向校監投訴。 

 

4.6.2   校外： 

4.6.2.1  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。 

地址: 香港灣仔港灣道一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20樓2002室 

電話:2511 8211     傳真: 2511 8142 

網頁: http://www.eoc.org.hk 

4.6.2.2 聯絡警方及/ 或提出法律訴訟。 

 

5. 學校接獲投訴後的處理 

5.1 校長接獲有關性騷擾的投訴後，會即時召開一個三人或以上(包括校長) 的委員會負

責調查工作。委員會應由資深老師組成，並需包含大致等量的不同性別的老師。 

5.2 所有接獲的投訴，會盡快開始作出處理，並盡早告知投訴者及被投訴者預期的進度。

一般而言，會在接獲投訴開始一個月之內處理妥當。 

5.3 校長處理後，要將結果即時知會校監及於隨後的法團校董會會議中正式 

知會法團校董會。 

5.4 投訴者或被投訴者如對校內處理結果或處理過程有不滿之處，可循下列架構逐層向

上作出上訴： 

校長→校監→校董會主席→區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

或在任何階段向外間( 如平等機會委員會、警方或自行提出法律訴訟) 作出投訴。 

5.5 所有參與調查的委員會成員、校長、校監、→法團校董會校董皆有責任將一切資料(特

別是涉及個人的資料)保密，以保障投訴者及被投訴者的私隱和權利。 

 

6. 校方保證投訴人不會因正常而合理的投訴而受害、處分或影響其表現記錄。但若屬惡意

或無理的誣衊投訴則會由校方作出跟進及處理。 

 

7. 紀律處分 

7.1 如校內同學涉及性騷擾他人及其後證明屬賞，將會接受校內紀律處分。 

7.2 如校內員工(包括校長) 涉及性騷擾他人及其後證明屬賞，將會接受校內紀律處分。

處分情況由校監(或視乎情況需要聯同法團校董會)決定。 

7.3  若有需要，校方會向警方或平等機會委員會尋求協助，或介入調查。 

 

8. 如事件除因當事人個人問題外，也涉及制度、結構或程序者，校方要盡速作出改善。而

過程中亦可邀請當事人作出建議。 

 


